
中美冠科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Crown Bioscience International 

2017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2017 年 6 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9時整 

地點：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1號(台北國際會議中心201會議室) 

出席股數： 出席股東及股東代理人代表股數共計106,034,995股(含以電子方式行使表

決權股數27,458,184股)，佔本公司已發行總股數145,415,729股之72.92%。 

出席董事：余國良董事長、李家榮獨立董事、馬海怡獨立董事 

列    席：Jean Pierre Wery總經理、吳越總裁、何一華財務長、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鄧聖偉會計師及理律法律事務所黃郁嵐律師

主 席：余國良 記錄：李月梅

壹、 宣佈開會：親自及委託出席股東代表股數已達法定成數，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貳、 主席致詞：略。

參、 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2016年度營業概況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本公司2016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 

第二案

案 由：審計委員會2016年度查核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審計委員會2016年度審查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二。 

第三案

案  由：2016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

一、 本公司 2016 年度分配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獲利為新台幣 189,124 仟元，依

公司章程第 14.4 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

為員工酬勞，並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二作為董事酬勞。但本公司尚有累積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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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二、 2016 年度擬提撥董事酬勞 2%，員工酬勞 4%，擬以現金發放董事酬勞新台幣

3,783 仟元、員工酬勞新台幣 7,565 仟元。 

三、 員工酬勞發放對象包含本公司及子公司之全職員工為限，其發放金額，將參酌

年資、職級、工作績效、整體貢獻或特殊功績以及員工資格認定相關事項，擬

授權董事長全權處理之。

第四案

案  由：健全營運計劃書執行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

一、 依據金融監督委員會於105年1月19日證櫃監審字第1040037388號函就健全

營運計畫，需將執行情形按季提報董事會，經董事會報告後，依法提報股東會。 

二、 健全營運計劃書執行情形報告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三。

肆、 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2016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 本公司 2016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告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鄧聖偉及

曾惠瑾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書。 

二、 本公司2016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告，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及附件四。 

三、 敬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98,109,313權(含電子投票21,833,903權) 94.57

反對權數135,000權(含電子投票135,000權) 0.13

無效權數0權 0

棄權/未投票權數5,492,281權 5.30

本案依董事會所提議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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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2016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 本公司期初未分配盈餘新台幣 2,568 仟元，加計 2016 年度稅後淨利，共計新

台幣 177,776 仟元，並依照本公司章程第 14.5 條規定，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新台幣 17,778仟元及因累積換算調整數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新台幣 113,066仟

元後，截至 2016 年底可供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44,364 仟元，本次擬配發現金股

利每股新台幣 0.3 元，應提撥現金股利計新台幣 44,364 仟元後，期末累積未分

配盈餘為 0。 

二、 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除息基準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三、 本案於訂定除息基準日前，如因員工認股權憑證執行或其它因素影響流通在外

股數，致股東配息比率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授權董事會決議之。 

四、 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

合計數，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全權處理之。

五、 本公司2016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五。 

六、 敬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98,109,313權(含電子投票21,833,903權) 94.57

反對權數137,000權(含電子投票137,000權) 0.13

無效權數0權 0

棄權/未投票權數5,492,281權 5.30

本案依董事會所提議案表決通過。

伍、 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為配合法令修訂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2016 年 10 月 25

日證櫃審字第 10501017421 號函，增修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

3



部分條文。 

二、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條文修正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六。 

三、 敬請 核議。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91,309,336權(含電子投票15,033,926權) 86.11

反對權數136,000權(含電子投票136,000權) 0.13

無效權數0權 0

棄權/未投票權數14,589,659權 13.76

本案依董事會所提議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為配合現行法令規定及實務作業需要，擬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

文。 

二、  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七。 

三、  敬請 核議。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98,106,313權(含電子投票21,830,903權) 92.52

反對權數136,000權(含電子投票136,000權) 0.13

無效權數0權 0

棄權/未投票權數7,792,682權 7.35

本案依董事會所提議案表決通過。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同日上午 9 時 50 分 

(本次股東會記錄僅載明會議進行要點；會議進行內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

議影音記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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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美冠科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在過去的 2016年，冠科全體同仁持續秉持「解救人類所受癌症及糖尿病之苦」的宗

旨，全力打造全世界領先的個體化癌症、糖尿病藥效測試平臺，在公司運營、技術開

發、企業發展及財務表現諸方面均創佳績，透過PDX的大平台，冠科在臨床前動物實

驗時，就能協助客戶設計，提高成功率，也能幫助病患篩選藥品，達到最佳治癒率。

另外，針對一些已宣佈失敗的新藥，冠科的平台也能重新設計新的適應症，讓新藥開

發起死回生。

公司運營

腫瘤學

在過去的一年裡，我們對加州聖地亞哥的設施進行擴建，打造了冠科的北美腫瘤學卓

越中心，此次擴張不僅使冠科的服務能力加倍，也同時鞏固了我們在腫瘤學，特別是

免疫腫瘤學方面提供尖端服務的優勢地位。公司另外開發了支持免疫腫瘤學研究的關

鍵技術平台，如 MuBase 和 MuScreen 等產品，來幫助我們的客戶更有效地評估它

們的新藥項目。此外還建立了 HuGemm 平台等支持免疫腫瘤學研究的關鍵技術。並

與英國著名的約克大學建立了戰略聯盟，開發前列腺 PDX 模型，解決現階段腫瘤研

究中尚未滿足的關鍵需求。

代謝疾病

冠科去年完成 Preclinomics 的收購，使公司擴展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藥物研發平台的

市場佔有率並為客戶提供代謝研究中的新穎動物模型。過去冠科在臨床前以靈長類動

物作為相關疾病晚期的藥物研發篩選平台是全球領先的地位，透過購併

PreClinOmics 獨立研發的齧齒類動物模型，將進一步囊括臨床前更早期藥物研發篩

選平台的市場，更有效提供篩選化合物的依據。該公司專注在代謝綜合症、肥胖症、

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腎臟和神經學領域方面，此次收購還可以幫助公司擴大在相關

疾病藥物的研發平台，例如腎臟相關疾病的新平台和分析 NASH 新藥的動物模型，

我們預期未來將替公司帶來更大的營運動能。

炎症

發炎反應是造成腫瘤生成和代謝症候群的核心問題，所以許多新藥研發客戶對於持續

研究該疾病的需求也持續增加，我們高度看好未來各大藥廠的測試需求將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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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去年的下半年，我們在聖地亞哥分公司建立我們的炎症部門。初步的重點將放

在 IBD 和 RA 模型上。冠科期望能夠在新的快速增長的治療領域為客戶提供同樣高品

質的服務。

藥物重新定位

冠科的技術平台非常適合重新定位有潛力的藥物，並找到最佳適應症和最佳的患者群

體。 2016 年公司獲得 Karenitecin 的全球權利，Karenitecin 是進入臨床 3 期的化合

物。冠科目前正積極努力確定該化合物的最佳適應症和最佳目標患者群體，並持續探

索該藥物與新的檢查點抑製劑之間的潛在協同作用。

個性化醫學

冠科一直積極參與個性化醫學有關的技術開發，並與頂尖的腫瘤病學家合作，確定患

者的最佳治療策略。 我們認為這些方法代表了腫瘤醫學實踐的未來。

技術開發

癌症及糖尿病是非常複雜的疾病，給新藥開發帶來巨大的挑戰，持續的創新是唯一的

出路。我們堅信創新是公司的根本，持續對技術開發和創新的投入是公司業務不斷成

長及價值不斷提升的保證。

冠科在 2016 年將營業收入的 14.2% （ 2.8 億新臺幣）投入新技術和新產品的開

發。 在人源化腫瘤異體移植模型方面，成功建立了將近 2,500 個人源腫瘤組織模型，

並誘導產生了針對 RET、MET、ALK 的靶向藥物的耐藥模型。 公司持續加大對腫

瘤大資料和生物資訊學方面的投入，開發了一種新的分子病理計算方法，並已申請一

項專利。 在腫瘤免疫治療方面，公司利用轉基因鼠開發驗證了針對 PD1、PD-L1 及

CDLA4 的轉基因藥效模型，並開始為客戶提供了高價值的服務研究，另外針對市場

熱門的免疫靶點 CD137 及 TIM3 等，冠科亦持續開發相關之轉基因鼠模型。另外，

冠科科學家還成功建立了人源細胞系，鼠源細胞系和基因工程細胞系小鼠模型，並在

這些新型模型中驗證了數個免疫卡哨抑制劑的體內藥效。在糖尿病和心腦血管病方

面，我們開發出了非人類靈長類動物體內植入式連續血糖監測實驗模型和非人類靈長

類動物的肺動脈高壓模型。

市場和營銷

在 2016 年，公司持續擴大業務發展和營銷能力，特別是歐洲和亞洲。我們還發展了

戰略和數字營銷能力並開發了如 OncoExpress 的創新型腫瘤數據搜索引擎。通過持

續的市場滲透，冠科的客戶數量從 360 增加到 540，成長了約 50％。 

6



未來展望

在 2017 年，公司將堅守創新驅動的原則，繼續在新產品和新技術方面的投入，尤

其是對如腫瘤免疫治療這樣新興領域的投入。 我們還將加大企業發展的力度，借勢

公司全球領先的腫瘤、糖尿病平臺，加強與其他相關領域領先的企業或研究機構的合

作，拓展產品線和擴大市場容量。 同時提供不斷創新的產品，完善服務品質，提高

運營效率，拉大與競爭者的距離，保證公司的高速成長，將冠科打造成不斷產生高價

值創新產品的、持續盈利的生技公司。

中美冠科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余國良

總經理：Jean Pierre Wery 

會計主管：何一華

財務表現

冠科公司在 2016 年實現營業收入新臺幣 19.75 億元，比 2015 年的新臺幣 15.1 
億元成長 31% 。 公司 2016 年毛利率持續穩定維持在 54%。 稅後淨利更是達新臺

幣 1.74 億元，相比 2015 年的 0.96 億元成長高達 81%。 

7

josh
經理人 JEAN

josh
主辦會計 何一華

josh
董事長 法人 章

josh
董事長 余國良

josh
中美冠科-公司章



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具本公司 2016 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盈

餘分派議案等各項表冊，其中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鄧聖偉及曾惠瑾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業經本審計委員會

審查，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一九

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鑒察。 

此致 

本公司 2017 年股東常會

中美冠科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西 元 2 0 1 7 年 3 月 3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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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健全營運計劃執行情形報告書

一、105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 1,975,650 仟元，較 104 年同期 1,510,167 仟元，成

長幅度為 30.83%。本公司 105 年度購併之綜效開始發酵，我們對加州聖地亞哥

的設施進行擴建，打造了冠科的北美腫瘤學卓越中心，並帶來營收大幅的成長，

同時公司在免疫腫瘤學方面的優勢地位及所開發用來支持免疫腫瘤學研究的關

鍵技術平台，如 MuBase 和 MuScreen 等產品，亦為營收的挹注帶來不少幫助。 

二、105 年度合併營業毛利為 1,072,291 仟元，較 104 年同期 818,771 仟元，增加

30.97%，105 年營業毛利增加主要係因收入增長及營運效率的增加以達到獲利

提升之目標。

三、105 年度合併營業利益及合併稅前淨利分別為 145,396 仟元及 213,017 仟元，

較 104 年同期之合併營業利益及合併稅前淨利分別為 107,904 仟元及 146,238

仟元，營業利益增加 34.75%，稅前淨利增加 45.67%。本公司增加營業淨利及稅

前淨利主係因本公司收入規模擴大，而相關成本仍穩定控制的狀況下帶來營業淨

利的同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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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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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中美冠科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金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2,568)
加：2016 年度稅後淨利 177,776

減：

提列法定公積(10%)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17,778)
(113,066)

本期可供分配餘額

分配項目

    股東股息(每股發放 0.3 元現金) 

44,364

(44,364)

期末未分配盈餘 0

註 1： 
配發董事酬勞：新台幣 3,783 仟元 
配發員工酬勞：新台幣 7,565 仟元 

註 2： 
2016 會計年度平均匯率 32.2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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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中美冠科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程序修訂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

備之處理程序 

一、(略) 

二、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設備，除與政府機關交易、

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

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

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1.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

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

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

事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

條件變更者，亦應比照上

開程序辦理。

2.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

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

專業估價者估價。

(以下略) 

第七條：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

備之處理程序 

一、(略) 

二、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設備，除與政府機構交易、

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

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

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

定： 

1.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

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

易價格之參考依據時，該項

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

過，未來交易條件變更者，

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2.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

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

估價者估價。

(以下略)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九條規定修改之。 

第九條：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處

理程序 

一、(略) 

二、作業程序： 

無形資產之取得或處分，應

先洽請專業鑑價機構出具鑑

價報告，交易金額達本公司

第九條：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處

理程序 

一、(略) 

二、作業程序： 

無形資產之取得或處分，應

先洽請專業鑑價機構出具鑑

價報告，交易金額達本公司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十一條規定修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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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

府機關交易外，尚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

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以下略)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

府機構交易外，尚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

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以下略) 

第十條：與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

序 

一、評估程序及作業程序： 

（一）(略)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之資產，若屬不動產或

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

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

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

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買賣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外，尚應評估且備置本條

第二項第(一)款需提交董

事會通過及審計委員會承

認之各項資料。 

(以下略) 

第十條：與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

序 

一、評估程序及作業程序： 

（一）(略)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之資產，若屬不動產或

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

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

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

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買賣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外，尚應評估且備置本條

第二項第(一)款需提交董

事會通過及審計委員會承

認之各項資料。 

(以下略)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十四條規定修改之。 

第十二條：辦理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時宜委請律

師、會計師及承銷商等共同

研議法定程序預計時間

表，且組織專案小組依照法

定程序執行之。並於召開董

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

律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

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

第十二條：辦理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時宜委請律

師、會計師及承銷商等共同

研議法定程序預計時間表，

且組織專案小組依照法定程

序執行之。並於召開董事會

決議前，委請會計師、律師

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

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二十二條規定增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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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

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會討

論通過。 

但公開發行公司合併其直

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

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

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

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

本總額之子公司間之合

併，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具

之合理性意見。 

(以下略) 

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

(以下略) 

第十三條：資訊公開揭露程序 

一、(略) 

二、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

標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

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買賣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

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不在

此限。 

(二)(略) 

(三)(略)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

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

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

並達下列規定之一： 

1.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百

億元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

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2.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

第十三條：資訊公開揭露程序 

一、(略) 

二、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

標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

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買賣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

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不在

此限。 

(二)(略) 

(三)(略)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

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

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三十條規定修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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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元以上之公開發行公司，交

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

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本公司取得

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

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

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

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

售方式取得不動產，公司預

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

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

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

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

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

於國內初級市場認購募集

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

及股權之一般金融債券，或

證券商因承銷業務需要、擔

任興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

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

之有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

場基金。 

(八)前述第四款交易金額之計算

方式如下，且所稱一年內係

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

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

場基金。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

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

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

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5.經營營建業務之本公司取得

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

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

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

6.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

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

售方式取得不動產，公司預

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五)前述第四款交易金額之計算

方式如下，且所稱一年內係

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

入。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

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

之金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

計畫不動產之金額。

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

證券之金額。

三、公告申報程序 

(一)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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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

入。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

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

之金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

計畫不動產之金額。

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

證券之金額。

三、公告申報程序 

(一) (略) 

(二) (略) 

(三)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

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漏而應

予補正時，應於知悉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重行

公告申報。 

(以下略) 

(二) (略) 

(三)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

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漏而應

予補正時，應將全部項目重

行公告申報。 

(以下略) 

第十七條：本公司因直接或間接

放棄對Crown Bioscience Inc、

中美冠科生物技術（北京）有限

公司及中美冠科生物技術（太倉）

有限公司未來各年度之增資，或

直接或間接處分該等公司持股，

致本公司喪失對該等公司之實質

控制力時，需先經本公司董事會

特別決議通過，且獨立董事均應

出席並表示意見。上開決議內容

及爾後辦法之修訂，應輸入公開

資訊觀測站重大訊息予以揭露，

並函報櫃買中心備查。 

（增列） 依據財團法人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民國105年10月3日

證櫃審字第1050101612號

函規定增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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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八條：附則 

本處理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悉依

有關法令規定及本公司相關規章

辦理。 

第十七條：附則 

本處理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悉依

有關法令規定及本公司相關規章

辦理。 

修正理由同第十七條。 

第十九條：本辦法訂於西元

2014 年 11 月 7 日 
第一次修訂於西元

2017 年 6 月 20 日 

(增列) 增列訂定及修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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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中美冠科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2.8  (刪除) 2.8 本公司股東同時當選為董事

時，應自行決定充任董事，其

缺額由原選得權數次多之被

選人遞充。政府或法人為公開

發行公司之股東時，除經主管

機關核准者外，不得由其代表

人同時當選或擔任公司之董

事。

1. 本條刪除

2. 配合現行法令規定，

刪除本條文。

2.10  選舉開始時，由主席指定計票

員及具有股東身分之監票員

各若干人執行選舉有關任務。

2.10 選舉開始時，由主席指定具

有股東身分之監票員及記票

員各若干人執行選舉有關任

務。

配合現行法令規定修改

部份文字

2.19 本辦法經股東會通過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2.19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將規則修改為辦法

2.20 本辦法訂於西元 2014 年 11

月 7 日 

第一次修訂於西元 2017 年 6

月 20 日 

2.20 本辦法訂於西元 2014 年 11

月 7 日 

增加本辦法訂定及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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